
附件1：



附件2：

分管林业工作

的副市长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吕梁市委、市政府及孝义市委、市政

府关于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控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市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重大事项的决策，

部署防控应急工作；制定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防控总体规划，指导协调灾情监测预警、调查评估和善

后工作，组织领导一般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配合省指挥部做好特别重大、重大林业

和较大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处置工作，配合吕梁市指挥部做好较大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处置工作。

承担市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制（修）订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

开展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的监测预警，负责警示通报、预警信息的发布，以及一般林业和草原有害生

物灾害信息的报告和发布；经指挥长批准宣布启动和结束应急响应；指导各乡镇、街道对林业和草原有害

生物灾害进行预防和应急处置；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和协调推进善后处置工作；建立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

治专家信息库。

市政府办分管

副主任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市林业局局长



组织开展应急新闻报道，积极引导舆论。

负责争取监测、检疫和除治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

负责维护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处置中的治安秩序；在松材线虫病等疫情发生期间，依法办理妨害

植物防疫、检疫涉嫌违法犯罪案件及散布虚假疫情造成恐慌、阻碍行政执法等违法犯罪案件；必要时配合

检疫机构在交通要道设立临时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点，维护检查点的治安秩序。

负责筹集、拨付及监督使用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处置的应急经费。

负责监督指导做好城区城市绿化中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本系统管辖范围内所营造的水源林、水保林地等的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本系统产权范围内农场、苗圃营造的经济林、苗圃地等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以及

应急处置工作中涉及与农村农民相关的工作。



负责协助林业局在交通场站开展承运森林、草原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复查工作；协调征用应急处置工作中

所需的应急运输车辆；协调指挥应急救援车辆在农村公路运输应急通行。

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和评估总结。

负责我市主要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发生发展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工作；发生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后，

及时提供我市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发生地气象资料。

负责监督管理寄递企业执行国内邮寄森林、草原植物及其产品实施检疫的有关规定，协助查处违禁调运入

境寄主植物的相关工作。

负责执行国内托运森林、草原植物及其产品实施检疫的有关规定，严格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协助林业

和草原植物检疫机构查处违禁调运入境寄主植物的相关工作；负责管辖范围内的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

应急处置工作；在启动应急响应时，确保应急物资按时运达。



附件3:

牵头单位 市林业局
负责灾害发生地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当地应急指挥部做好分析和除治工

作，向市指挥部报告灾情发展和现场处置情况，落实市指挥部有关决定成员单位
市应急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

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单位 市公安局 根据灾情情况，必要时对外来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发生区域实行警戒，严格控

制公路、铁路运输以及物流流通，禁止从发生区调出可能染疫的寄主植物及其

制品，强化检疫封锁措施，防止外来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随物流从发生区向外

扩散传播
成员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市邮政管理局、

孝柳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孝西车站

牵头单位 市财政局 负责应急处置经费、防治药剂、器械等物资的经费保障，协调落实所属救灾物

资储备计划和指令，提供应急处置交通优先保障、气象信息保障，协调各项应

急处置措施的有序进行
成员单位

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气象局

牵头单位 市委宣传部
根据市指挥部的决定，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应急新闻报道，积极引导舆论

成员单位 市应急管理局、市林业局

为市指挥部的咨询机构。 由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从事林

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管理、科研等方面工作的专

家组成

负责灾害的调查、评估和分析，制定一般灾害防治技术方案，对应急处置工作

中的重大决策进行论证和咨询，提出应对建议。



附件4:

1.发生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可引起

人类疾病的林业有害生物的；

2.首次发现国（境）外新传入的林业

有害生物的；

3.首次发生国家级林业检疫性有害生

物疫情的；

4.首次发现可直接造成林木死亡的林

业有害生物且林木受害面积大于 1亩
的；

5.国家林草局认定的其他情形。

1.省内分布的国家级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暴发，新增

疫区连片成灾面积 1000亩以上，树木死亡严重，危及

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的；

2.本省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暴发，新增疫区连片

成灾面积 5000亩以上，树木死亡严重，危及风景名胜

区和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的；

3.非检疫性有害生物跨市级行政区（省直国有林区）

发生，导致叶部受害连片成灾面积 15万亩以上或枝干

受害连片成灾面积 1.5万亩以上的；

4.经专家评估确认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

在市级行政区域（省直国有

林区）范围内集中发生的非

检疫性有害生物导致叶部受

害连片成灾面积 5 万亩以

上、15万亩以下，或枝干受

害连片成灾面积 0.5 万亩以

上、1.5万亩以下的。

在县级行政区域（省直国

有林区）范围内集中发生

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导

致叶部受害连片成灾面

积 1 万亩以上、5 万亩以

下，或枝干受害连片成灾

面积 0.1万亩以上、0.5万
亩以下的。

1.国（境）外新传入迁移性较强、密

度较高的有害生物的；

2.全省草原有害生物成灾总面积超过

1000 万亩，或一个市及行政区域内

（省直国有林区）成灾总面积达 200
万亩以上，或在一定地域内连片成灾

面积达 100万亩以上；

3.国家林草局认定的其他情形。

1.全省草原有害生物的成灾面积达 500万亩以上、1000
万亩以下，或在一定区域内连片成灾面积达 15 万亩

以上、100 万亩以下，一个市级行政区域内（省直国

有林区） 成灾总面积 200 万亩以下 、 50 万亩以

上；

2.国家林草局认定的其他情形；

3.经专家评估确认为重大草原有害生物灾害的。

在市级行政区域（省直国有

林区）范围内草原有害生物

成灾面积达 20万亩以上、50
万亩以下的，或在县级行政

区域内成灾面积达 10 万亩

以上、20万亩以下的，或一

定区域内连片成灾面积达 5
万亩以上、15 万亩以下的。

在县级行政区域（省直国

有林区）范围内草原有害

生物的成灾面积达 5万亩

以上、10万亩以下，或在

一定区域内连片成灾面

积达 3 万亩以上、5 万亩

以下的。

注：表中关于数字的表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附件5: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时，应启动三级响应：

1.蔓延速度快，2个月

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一般林业和草原有害

生物灾害；

2.发生在重点地区，辖

区内两个或以上乡镇

交界区、 乡镇与国营

林场交界区的一般林

业和草原有害生物灾

害。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时，应启动二级响应：

1.发生较大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

2.发生较大草原有害

生物灾害；

3.市内分布的国家级

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在管辖范围内暴发，

新增疫区连片成灾

800 亩以上、1000 亩

以下；

4.本省补充林业检疫

性有害生物在管辖范

围内暴发，新增疫区

连片成灾 3000 亩 以

上、5000亩以下。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时，应启动一级响应：

1.发生重大、特别重大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2.发生重大、特别重大

草原有害生物灾害；

3.首次发现外来检疫

性有害生物入侵，有

林地、草地受害，有

扩散趋势的。


